
附件 1

试点地区和行业名单

试点地区 试点行业

河北省 钢铁

吉林省 电力、化工

浙江省 电力、钢铁、建材、有色、石化、化工

山东省 钢铁、化工

广东省 石化

重庆市 电力、钢铁、建材、有色、石化、化工

陕西省 煤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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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电力、钢铁、建材、有色、石化和化工等六大重点行业中需编制环境影响

报告书的建设项目二氧化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适用的具体行业范围见附录 1。其他行业的

建设项目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可参照使用。

本指南规定了上述六大重点行业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开展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的一般原

则、工作流程及工作内容。

2 规范性及管理性引用文件

本指南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

指南。

HJ 2.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

HJ 2.2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

HJ 2.3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表水环境

GB/T 32150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GB/T 32151.1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1部分：发电企业

GB/T 32151.4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4部分：铝冶炼企业

GB/T 32151.5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5部分：钢铁生产企业

GB/T 32151.7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7部分：平板玻璃生产企业

GB/T 32151.8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8部分：水泥生产企业

GB/T 32151.10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10部分：化工生产企业

中国石油化工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发改办气候 〔2014〕2920

号 附件 2）

其他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发改

办气候〔2015〕1722号 附件 2)

关于加强高耗能、高排放建设项目生态环境源头防控的指导意见（环环评〔2021〕45

号）

3 术语和定义

以下术语定义适用于本指南。

3.1 碳排放（Carbon emission）

指建设项目在生产运行阶段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包括自产和外购）燃烧活

动和工业生产过程等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以及因使用外购的电力和热力等所导致的二

氧化碳排放。

https://www.baidu.com/link?url=w8agTrwY5GDnbAep4LCTuLHP4OvrgoOuwmxNy-h_sTnshqzYr4uaSQGhvCeWePY_mhR5t1oCvcCj5tHHOq20U-uCGYys-sMge-mT4Yz0CYO&wd=&eqid=d116552600062ff8000000036076fb39
https://www.baidu.com/link?url=ghbceiInKOa8rvvgOuUGP0C8DorEI9rPpYM7UuGesJ3vh7EiIUkyRz42-j06TiAOWhRgRb3xipxYVc_sbnsJXq&wd=&eqid=eca72617000162ce00000005601bb089
https://www.baidu.com/link?url=ghbceiInKOa8rvvgOuUGP0C8DorEI9rPpYM7UuGesJ3vh7EiIUkyRz42-j06TiAOWhRgRb3xipxYVc_sbnsJXq&wd=&eqid=eca72617000162ce00000005601bb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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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碳排放量（Carbon emission amount）

指建设项目在生产运行阶段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包括自产和外购）燃烧活

动和工业生产过程等活动，以及因使用外购的电力和热力等所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包括

建设项目正常和非正常工况，以及有组织和无组织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计量单位为“吨/年”。

3.3 碳排放绩效(Carbon emission efficiency)

指建设项目在生产运行阶段单位原料、产品（或主产品）或工业产值碳排放量。

4 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程序

在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增加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专章，按照环环评〔2021〕45 号要求，

分析建设项目碳排放是否满足相关政策要求，明确建设项目二氧化碳产生节点，开展碳减排

及二氧化碳与污染物协同控制措施可行性论证，核算二氧化碳产生和排放量，分析建设项目

二氧化碳排放水平，提出建设项目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图 1 建设项目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程序图

政策符合性分析

1.二氧化碳减排措施论证

措施可行性论证和方案比选 2.基于协同控制的污染治理措施方案比选

3.示范任务（自愿）

碳排放管理与监测计划

碳排放绩效核算

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1.产排放节点分析

工程分析 2.给出拟采取的二氧化碳减排措施

3.核算二氧化碳产生和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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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评价内容

5.1建设项目碳排放政策符合性分析

分析建设项目碳排放与国家、地方和行业碳达峰行动方案，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和生

态环境准入清单，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相关规划和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等的相符性。

5.2 建设项目碳排放分析

5.2.1碳排放影响因素分析

全面分析建设项目二氧化碳产排节点，在工艺流程图中增加二氧化碳产生、排放情况（包

括正常工况、开停工及维修等非正常工况）和排放形式。明确建设项目化石燃料燃烧源中的

燃料种类、消费量、含碳量、低位发热量和燃烧效率等，涉及碳排放的工业生产环节原料、

辅料及其他物料种类、使用量和含碳量，烧焦过程中的烧焦量、烧焦效率、残渣量及烧焦时

间等，火炬燃烧环节火炬气流量、组成及碳氧化率等参数，以及净购入电力和热力量等数据。

说明二氧化碳源头防控、过程控制、末端治理、回收利用等减排措施状况。

5.2.2 二氧化碳源强核算

根据二氧化碳产生环节、产生方式和治理措施，可参照 GB/T32150、GB/T32151.1、

GB/T32151.4 、GB/T32151.5、GB/T32151.7、GB/T32151.8、GB/T32151.10、发改办气候〔2014〕

2920号文和发改办气候 〔2015〕1722 号文中二氧化碳排放量核算方法，亦可参照附录 2中

的方法，开展钢铁、水泥和煤制合成气建设项目工艺过程生产运行阶段二氧化碳产生和排放

量的核算。各地方还可结合行业特点，不断完善重点行业建设项目二氧化碳源强核算方法。

此外，鼓励有条件的建设项目核算非正常工况及无组织二氧化碳产生和排放量。在附录 3中

给出二氧化碳排放的方式、数量等排放情况。

改扩建及异地搬迁建设项目还应包括现有项目的二氧化碳产生量、排放量和碳减排潜力

分析等内容。对改扩建项目的碳排放量的核算，应分别按现有、在建、改扩建项目实施后等

几种情形汇总二氧化碳产生量、排放量及其变化量，核算改扩建项目建成后最终碳排放量,

鼓励有条件的改扩建及异地搬迁建设项目核算非正常工况及无组织二氧化碳产生和排放量。

5.2.3 产能置换和区域削减项目二氧化碳排放变化量核算

对于涉及产能置换、区域削减的建设项目，还应核算被置换项目及污染物减排量出让方

碳排放量变化情况。

5.3 减污降碳措施及其可行性论证

5.3.1总体原则

环境保护措施中增加碳排放控制措施内容，并从环境、技术等方面统筹开展减污降碳措

施可行性论证和方案比选。

5.3.2 碳减排措施可行性论证

给出建设项目拟采取的节能降耗措施。有条件的项目应明确拟采取的能源结构优化，工

艺产品优化，碳捕集、利用和封存（CCUS）等措施，分析论证拟采取措施的技术可行性、

经济合理性，其有效性判定应以同类或相同措施的实际运行效果为依据，没有实际运行经验

的，可提供工程化实验数据。采用碳捕集和利用的，还应明确所捕集二氧化碳的利用去向。

https://www.baidu.com/link?url=ghbceiInKOa8rvvgOuUGP0C8DorEI9rPpYM7UuGesJ3vh7EiIUkyRz42-j06TiAOWhRgRb3xipxYVc_sbnsJXq&wd=&eqid=eca72617000162ce00000005601bb089
https://www.baidu.com/link?url=ghbceiInKOa8rvvgOuUGP0C8DorEI9rPpYM7UuGesJ3vh7EiIUkyRz42-j06TiAOWhRgRb3xipxYVc_sbnsJXq&wd=&eqid=eca72617000162ce00000005601bb089
https://www.baidu.com/link?url=ghbceiInKOa8rvvgOuUGP0C8DorEI9rPpYM7UuGesJ3vh7EiIUkyRz42-j06TiAOWhRgRb3xipxYVc_sbnsJXq&wd=&eqid=eca72617000162ce00000005601bb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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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污染治理措施比选

在满足 HJ 2.1、HJ 2.2和 HJ 2.3关于污染治理措施方案选择要求前提下，在环境影响报

告书环境保护措施论证及可行性分析章节，开展基于碳排放量最小的废气和废水污染治理设

施和预防措施的多方案比选，即对于环境质量达标区，在保证污染物能够达标排放，并使环

境影响可接受前提下，优先选择碳排放量最小的污染防治措施方案。对于环境质量不达标区

（环境质量细颗粒物 PM2.5因子对应污染源因子二氧化硫 SO2、氮氧化物 NOX、颗粒物 PM

和挥发性有机物 VOCs，环境质量臭氧 O3因子对应污染源因子 NOX和 VOCs），在保证环

境质量达标因子能够达标排放，并使环境影响可接受前提下，优先选择碳排放量最小的针对

达标因子的污染防治措施方案。

5.3.4 示范任务

建设项目可在清洁能源开发、二氧化碳回收利用及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工艺技术等方面承

担示范任务。

5.4碳排放绩效水平核算

5.4.1参照附录 4，核算建设项目的二氧化碳排放绩效。

5.4.2改扩建、异地搬迁项目，还应核算现有工程二氧化碳排放绩效，并核算建设项目

整体二氧化碳排放绩效水平。

5.4.3 在附录 3中明确建设项目和改扩建、异地搬迁项目的二氧化碳排放绩效水平。

5.5 碳排放管理与监测计划

5.5.1编制建设项目二氧化碳排放清单，明确其排放的管理要求。

5.5.2提出建立碳排放量核算所需参数的相关监测和管理台账的要求，按照核算方法中

所需参数，明确监测、记录信息和频次。

5.6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对建设项目碳排放政策符合性、碳排放情况、减污降碳措施及可行性、碳排放水平、碳

排放管理与监测计划等内容进行概括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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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重点行业及代码

（规范性附录）

行业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代码

（GB/T 4754-2017）
类别名称

电力

44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4411 火力发电

4412 热电联产

钢铁

31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110 炼铁

3120 炼钢

3130 钢压延加工

建材

30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011 水泥制造

3041 平板玻璃制造

有色

32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216 铝冶炼

3211 铜冶炼

石化

25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2511 原油加工及石油制品制造

2522 煤制合成气生产

2523 煤制液体燃料生产

化工
26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614 有机化学原料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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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钢铁、水泥和煤制合成气项目工艺过程二氧化碳源强核算推荐方法

（资料性附录）

（一）钢铁高炉使用焦炭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可按能源作为原材料（还原剂）进行计算，公

式如下：

�原材料 = ��还原剂 × ��还原剂

式中：

�原材料-能源作为原材料用途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tCO2；

��还原剂-能源作为还原剂用途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推荐值为 2.862，无量纲；

��还原剂-活动水平，即能源作为还原剂的消耗量，t。

（二）水泥熟料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可按物料衡算法计算，公式如下：

� =
�=1

�
�� ×

���

100
� +

�=1

�
�� ×

���

100
+

�=1

�
�� × ��� × 10−5 −

�=1

�
�� ×

���

100
��� × 44/12

式中：

�—核算时段内二氧化碳排放量， tCO2；

��—核算时段内第 i 种入窑物料使用量，t；

���—核算时段内第 i 种入窑物料含碳率，%；

��—核算时段内第 i 种固体燃料使用量，t；

���—核算时段内第 i 种固体燃料含碳率，%；

��—核算时段内第 i 种入炉气体燃料使用量，10
4
m
3
；

���—核算时段内第 i 种入炉气体燃料碳含量，mg/m
3
；

��—核算时段内第 i 种产物产生量，t；

���—核算时段内第 i 种产物含碳率，%。

（三）煤制合成气建设项目二氧化碳排放量可按物料衡算法计算，公式如下：

�CO2 煤制合成气 = �煤 × ��煤+�燃料气 × ��燃料气 × 10−9−�净化气 × ��净化气 × 10−9 − �气化渣

× ��气化渣−�低价排放气 × ��低价排放气−CO × 28 12 × 44 12

式中：

�CO2 煤制合成气为煤制合成气工段产生的 CO2排放，tCO2；

�煤为煤炭使用量，t；

��煤为煤炭中含碳质量分数，tc/t；

�燃料气为粉煤气化、硫回收等装置燃料气用量，Nm
3
；

��燃料气为燃料气碳含量，mg/Nm
3
；

�净化气为净化气流量，Nm
3
；

��净化气为净化气碳含量，mg/Nm
3
；

�气化渣为气化灰渣设计产生量，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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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化渣为气化灰渣中碳的质量分数，tc/t；

�低价排放气为低温甲醇洗尾气流量，Nm
3
；

��低价排放气−CO为低温甲醇洗尾气的 CO 含量，mg/Nm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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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二氧化碳排放情况汇总表

（资料性附录）

序号
排放口

1

编号
排放形式

2
二氧化碳排放浓度

3

（mg/m
3
）

碳排放量
4

（t/a）

碳排放绩效
5

（t/t 原料）

碳排放绩效
5 6

（t/t 产品）

碳排放绩效
5

（t/万元工业产值）

碳排放绩效
5

（t/万元工业增加值）

- - - -

- - - -

排放口合计

1
同时排放二氧化碳和污染物的排放口统一编号，只排放二氧化碳的排放口按照相应规则另行编号。

2
有组织或无组织。

3
无组织排放源不需要填写。

4
各排放口和排放口合计都需要填写。

5
填写排放口合计，排放绩效具体填报类型参见附录 4。

6
电力行业建设项目为 t/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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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 重点行业碳排放绩效类型选取表

（资料性附录）

重点行业
排放绩效

（吨/吨原料
1
）

排放绩效

（吨/吨产品）

排放绩效

（吨/万元工业产值）

排放绩效

（吨/万元工业增加值）

电力 燃煤发电、燃气发电 √ √ √

钢铁

炼铁 √
2

√ √

炼钢 √
3

√ √

钢压延加工 √
4

√ √

建材 水泥制造 √
5

√ √

平板玻璃制造 √
6

√ √

有色
铝冶炼 √ √ √

铜冶炼 √ √ √

石化

原油加工及石油制品制造 √ √ √

煤制合成气生产 √ √ √ √

煤制液体燃料生产 √ √ √ √

化工 有机化学原料制造
7

√ √ √

1
原料按折标计算。

2
吨产品为烧结矿、球团矿、生铁。

3
吨产品为石灰、粗钢。

4
吨产品为钢材。

5
吨产品为吨熟料。

6
吨产品为吨玻璃水。

7
环氧乙烷产品按当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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